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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主席： 

 

您好！ 

就有關過境私家車一次性特別配額【試驗計劃】，本人是持開放態度的。但為避免香

港慢慢被邊緣化，以及粵港各領域融合的大環境下，在各項安全配套的措施完善後，

我們是支持這次的【試驗計劃】。 

 

但這次的【試驗計劃】浮現出有關跨境車輛(包括物流與人流)的漏弊！本人從事中港

兩地物流業近 30 年，在中港兩地域駕駛跨境私家車也逾拾多年，中國近三分之一的

地方我也駕駛香港私家車旅遊和工作上經歷了，幾年內車輛行走超越 50 萬公里；東

至上海、北至北京、西至雲南以及南至海南島等地域，不敢說沒人有這麼多的經歷，

但相信有者也不多。對此可算稍為有些經驗和認識，故多年以來一直在海關、入境事

務和運輸署各種途徑提出多項意見和建議，但可惜沒有受到相關部門的關注！ 

這次的【試驗計劃】基本上是對香港有長遠良性的發展，出發點是好的，但遭遇到重

重的反對聲音，包括我們部份之物流業界，這可證明有一點，是過往的跨境運輸政策

太粗疏，基本配套做得不夠完善，令大家心有擔憂，才會產生反對聲音之後遺症。所

以，希望大家應為香港長遠性的政策打好基礎，才是香港市民之福祉。 

在此，提出日後應多關注和逐步改善相關配套措施的意見和建議。 

 

1. 車輛保險問題： 

目前兩地跨境車輛，包括私家車、旅遊車、貨運車輛等，都必須在兩地(香港、

國內) 分別各自購買車輛保險，尤其是國內的交強險費是不合理。與此同時，兩

地的保險公司處理交通事故的機制不同。國內保險公司是根據執法交警所判決書，

司機負責的百分比作賠償額的依據，如肇事司機只承擔 10%的交通事件責任，則

保險公只賠償 10%之款額。如對方沒有購買保險或其他原因導至沒得賠償，則第

三者會追究肇事的司機和車主負責賠償餘下 90%之餘額。所以有些司機為避免日

後保險公司拒賠的風險，寧可承認多些責任。故此，如能在香港統一購買和理賠

是避免很多不公平的現象，為跨境貨運與客運的司機和企業都是一大政績。 

 

 

CB(1)1170/11-12(05)



                        香 港 物 流 商 會 有 限 公 司 
            The Chamber of Hong Kong Logistics Industry Ltd 

 

 

香港新界葵涌三號貨櫃碼頭亞洲貨櫃物流中心 B 座 13 樓 13006-08 室東翼 

電話︰(852)3586-9278   傳真︰(852)3586-9279   電郵︰admin@chkli.org 

2. 車輛兩地一檢問題： 

目前所有跨境車輛每年都要兩次驗車，一次是香港運輸署所指定的檢驗承包商，

另一次則是代表國內廣東省公安廳之【中國檢驗有限公司】在香港境內負責檢驗。

如果車輛車齡超過 10 年，還要每半年檢驗一次，這情況可說是勞民傷財！基本

上兩地的交通部門可達共識，共同制定一個雙方都認可，符合安全系數以及環保

的標準，交由雙方都認可的檢測中心負責，為避免壟斷之情況，可以交由香港和

國內多家的公司共同公平競爭。這樣物流業界(貨運、客運) 數萬台車的司機和

公司都得益不少，減低業界的成本，加強他們的競爭力。 

 

3. 口岸通關通道問題： 

深港目前共有七個口岸，可給車輛進出境共有四個，但可惜未能將資源合理分

配！像目前以深圳灣口岸車輛流量不足，盲目將車輛推展至此口岸，根本沒有找

出根源，何來治本之策？運輸及房屋局應有長遠可持續的計劃；實施以東進東出、

西進西出，貨運與客運分流的概念，改善口岸之配套全力推行。物流應以東西兩

口岸為主，而人流應以市內口岸為主，各自分工和增添適當的配套設施。但現在

各口岸通車之通道制度僵化，沒有與時俱進，不能及時改革通關的實況！舉例國

內是容許而且鼓勵私家車之乘客下車在旅客通道進出境，也有應對設施配合。但

香港方則欠缺這方面的配套設施，做成私家車通道出現擠擁也不能即時有效解

決！另外，未能適當與國內政部門溝通，協調不足導至個別通道暢通，但另一方

通道堵塞之狀況。 

 

4. 教育兩地之交通法規及推廣安全駕駛意識： 

香港與國內的交通法規相差是不大，只是安全駕駛意識不足，而且執法者的人為

因素佔最重要之關鍵。事故多的原因有多方面；一是國內經濟起飛，近 10 年來

不論是貨運之重型車輛，還是自駕的私家轎車都大幅飆升，尤其是司機的需求量

大增，做成良莠不齊，濫竽充數的大有人在。但也不是所有的司機素質不好，如

我國內的合資公司也擁有超過 300 名司機，其中不少的駕駛技術與安全意識都可

與香港比較的。所以，我們應從教育、宣傳各方面著點，做足各項的灌輸工作。 

 

5. 北上及南下車輛在事前教育與遇有特殊事件後的支援措施： 

我們首先針對協助是從來沒有在國內駕駛車輛經驗，首次北上的車輛和司機。要

制定應對措施的手冊，以及舉辦一些事前講座，詳細述說國內交通法規、道路上

之情況，以及遇上特發事情時的應對之策。建議邀請兩地之交警部門、保險公司

以及業界派遣人員作為講座之導師，加強兩地司機在兩地域駕駛車輛的安全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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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法規知識。大家在此基礎下逐步檢討和改善，在未來南下的車輛也可作為一個

可行之基石。 

 

以上問題本是微觀措施的建議，應不該在此事務會議上提出，但希望借此機會，使交

通事務委員會各位委員、運輸及房屋局/鄭汝樺局長，以及相關政府能夠深切了解我

們跨境業界，最前線人員的困境和心聲。能夠在日後制定長遠的政策時，盡量收集我

們業界的意見和建議，使政策有效的推行。 

香港作為中國內其中一重要特區，必須與國內各省市融合，互補互助，才能發揮地域

性的優勢。改革與開放是有一定的危機，但有危才有機，我們不應重轁清朝閉關自守

的歷史。不要將此【試驗計劃】作為洪水猛獸，應以正面和平常心看待。在安全而有

規劃的基礎下，可逐步推展任何有利香港的政策。 

 

此致 

 

 

抄送： 

運輸及房屋局陳汝樺局長 

香港物流商會羅煌楓主席 

香港貨櫃車主聯會梁根權主席 

落馬洲中港貨運聯會蔣志偉主席 

香港貨櫃拖運業聯會黃兆華主席 

香港物流協會鄭會友主席 

 

 

 

 

 

香港物流商會 

常務副主席 

陳富泉謹致 

24/02/2012 


